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的通知 

全校各有单位： 

2019 年度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现已开始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参评成果范围 

  1．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出版社正式出

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，必须以“2019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”为

准；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〔2017〕和 CSSCI 来源期刊〔2019—2020〕（不

包括扩展版、来源集刊）上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；人民网、新

华网、光明网、大河网、映象网等新闻网站理论频道刊发的理论文章；

省部级（含省部级，下同）以上报纸发表的理论文章；省部级以上党

政机关（不含机关职能部门）采用的价值较高的调研报告。 

  2．我省（含中央驻豫单位和驻豫军事院校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

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有关社会科学的成果，凡具备参评条件的均

可参评（外省人员不能参评），与省外人员合作的著作或文章，由外

省作者担任第一主编或第一作者的不能参评。在港澳台和境外出版、

发表的成果不能参评。 

  3．参评成果类型：专著、翻译论著、教科书、工具书、普及读

物、考古发掘报告、古籍整理、调研报告、论文等。在境内用外文出

版、发表的成果，论文需报全文的中文译文，著作需报 1 万字以上重

要观点摘要中文译文。 



  4．参评成果署名：著作类成果每项最多可署名 7 人，必须是主

编、副主编及前言或后记中注明的主要撰稿人。期刊、报纸、调研报

告类成果每项最多可署名 3人，须以成果原件上的署名为准。 

  已获往届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成果，其新版本不能参评；已

获上一年度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者，其第一作者本年度不能

参评；已连续两年以第一作者身份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

的作者，其成果本年度不能参评；已获其他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成果不

能参评；副厅级或者相当于副厅级以上的个人担任第一作者或参与者

的成果不能参评；论文集、新闻报道、文艺创作成果不能参评；作者

个人汇编以往公开发表文章出版的著作，按论文集对待，不能参评；

未正式发表或出版的社科规划项目成果不能参评。 

  二、参评成果条件 

  1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

实，着力提升社科研究原创能力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、学术

体系、话语体系建设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、河南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，

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。 

  2．申报成果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体现主体

性、原创性、前沿性，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，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

学科建设意义重大；符合学术规范，学风严谨、文风朴实。 

  3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，应具有原创性、开拓性和较高的

学术思想价值。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，应对研究解决我国、我省当前



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所创见，具有现实性、针对

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。古籍整理应具有学术传承创新价值，在文

献考订上有所研究深入。教科书、工具书应吸收和反映学术界最新的

研究成果，对教学或科研有重要参考价值。普及读物应有较强的科学

性、知识性和可读性，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。翻译论著不仅要看其

译文质量、出版后的效果，还要看其对学科建设的意义。被省部级以

上党政机关采用的调研报告，要有采用机关的证明（以该机关正式文

件 2019 文号形式）或省部级领导 2019年批示，并具体说明采用后发

挥的实际作用及获得的经济、社会效益情况。 

  三、奖项设置、评奖标准及奖励办法 

  1．奖项设置 

  本次评奖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 

  2．评奖标准 

  一等奖：在选题和内容上有重大创新，对某一学科的发展做出较

大贡献，提出了新的重要观点或结论；对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有重要推动作用；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，特别是对

省委、省政府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；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，有较

高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。 

  二等奖：在选题和内容上有创新，对某学科或某领域的发展做出

贡献，提出了新观点或新结论；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推动作用；

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；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，有

较高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。 



  三等奖：选题和内容能发展、完善原有理论或提出新的观点；对

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推动作用；对解决实际问题有一定参考

价值；在省内学术界有影响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。 

  3．奖励办法 

  ①对获奖者颁发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证书。 

  ②一等奖奖金 10000元；二等奖奖金 6000 元；三等奖奖金 3000

元。 

  四、初评和申报要求 

  1．省辖市由市委宣传部、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、社科联联

合组织成果初评，然后集体申报。省委部委、省直单位、省管企业和

高等院校、中央驻豫单位、省级社科类学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豫军

事院校，由本单位进行初评，然后由单位统一申报。 

  2．每位作者只能申报 1 项；集体项目、不是第一作者的，可另

报 1 项。集体项目的申报及署名排序，应得到主要作者的同意（申报

时请提供第一作者同意的书面证明）。不是以第一作者申报的，以其

他主编或副主编申报的，必须提供第一作者自愿放弃申报的书面证明。

除第一作者外，须在“主要参加者”栏中按顺序填写其他作者。凡申

报成果无原件以及申报表上无初评单位意见和印章，不予受理。 

  3．省辖市委、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、社科联和有关单位务

必成立初评小组，初评小组由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知名社科

专家 5—7 人组成。初评应详细审阅原作，确保申报成果具有正确的

政治方向、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，并严格按照参评成果条件推选出参



评成果，提出初评等级意见，填入《2019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申报表》。未进行初评或初评后仍发现有政治问题，或有学术

剽窃问题，或有著作版权页违规问题的，或未填写初评等级意见的，

取消本年度和下年度该单位的申报资格。 

  4．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。 

  5．申报受理时间：2020 年 9 月 15 日—9 月 18 日，逾期不再受

理。上报成果需提供：①著作、调研报告、期刊发表的文章原件各 1

份（不是以第一作者申报的，还需提供第一作者自愿放弃申报的书面

证明）;②个人申报表 1 式 2份、单位汇总简表 1份；③个人申报表、

○4 总简表（汇总简表严格按照备注里的内容填写）的电子文。所有资

料装入一个档案袋中，外贴申报表首页。 

  6.成果受理不接受邮寄。成果原件不退还，作为档案材料。 

  7. 最终解释权归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所有。 

五、申报时间 

   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由科研秘书送科技处（行政楼 203）同时发

送电子稿到科技处曹玉华办公自动化。 

科技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11日 

 


